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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院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压紧压实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

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党委（党组）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相关法规，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在履行“一岗双责”、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忠实践行“两个维护”，全

面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执行党委决策部署，为加快

建设高水平大学提供坚强保障。 

 

 

 



第二章 责任内容 

第三条 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应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抓好分管

部门和联系学院的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确保党的建设与事业发展

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 

第四条 党委领导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负重要领导责任，具体包括学习贯彻党的理论、

执行党的决策、加强党内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等。 

第五条 除履行第四条规定职责外，分管纪检、宣传、统战、

党建等工作的班子成员，还应在职责范围内抓好相关工作，形成

工作合力。 

第三章 责任落实 

第六条 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应增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制定责任清单，明确工作责任，形成工作

闭环。 

第七条 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应定期召集分管部门和联系学院

负责人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年中召开专题会议分析形势、部

署任务，年底听取情况汇报并督促整改。 

第八条 加强对分管部门和联系学院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督

促检查，主动发现和处置问题，精准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 

 

 



第四章 督促检查 

第九条 党委应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提高领导班子成

员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能力和水平，并定期对履行“一岗双

责”情况进行抽查。 

第十条 党委书记应支持、指导和督促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定期听取情况报告，及时约谈问题较多的

成员。 

第十一条 纪委应协助党委检查领导班子成员管党治党责任

落实情况，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检查考核，并定期

分析政治生态状况。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十二条 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一岗双责”的党委领

导班子成员，依规依纪追究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贯彻执行不力、

监督乏力、失职失责、管党治党出现重大问题等情形。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动物医学院党委负责解释。各

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应严格遵照执行，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在我院的

深入推进和有效落实。 

                             动物医学院党委 

2024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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